
臺北市政府「府級任務編組」公開透明屬性分析表 

任務編組名稱 
臺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

評議委員會 
主管機關 地政局 

任務編組基礎屬性分析 

主任委員 
（姓名/職稱） 

彭副市長振聲 副主任委員 
（姓名/職稱） 

李副秘書長得全 

設置要點名稱 

(最新訂修日期)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104.1.15) 

任務編組屬性 

（詳填表說明一） 

□提供意見諮詢 

□政策或計畫審議 

■其他（請說明：）評議地

價、標準地價事項。 

是否聘府外委員 
■是 

□否 

會議過程開放程

度認定標準自評

說明 

適法性分析 
（審酌會議辦理所依循之相關法規範是否有

禁止或限制公開規定。） 

□依循之法規明定會議過程

全部不能公開 

■依循之法規明定會議過程

部分不能公開 

□依循之法規無相關規範

（無須寫理由說明） 

理由說明： 
（勾選全部或部分不能公開者

請詳細說明依循之法規名稱、

條號及內容） 
1. 依內政部95年9月1日台
內地字第0950134958號
函示略以「…部分係屬

機關內部意見或委員間

意見之交換等資訊。如

予公開或提供，有礙個

人隱私或影響該機關最

後決定之作成及易滋後

遺症時得加以限制。」 
2.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議會議作業規範

第5點：「本會開會討論



議案時，得視議案性質

開放允許媒體記者列席

旁聽。」 
 

公益必要性分析 
（審酌會議辦理，是否屬社會高度關注或爭

議性重大議題，且有受公開監督之必要性

者。） 

□議題全部屬社會高度關注

或重大爭議（無須寫理由

說明） 

□議題部分屬社會高度關注

或重大爭議 

■議題未涉及社會高度關注

或重大爭議 

理由說明： 
（勾選部分或未涉及社會高度

關注或重大爭議，請詳細說明

該任務編組之特性或會議議題

之內容或性質） 
本會任務為評議地價、標

準地價事項，評議內容屬

規範行政機關內部運作之

基準及提供土地所有權人

等相關權利人之參考。 

法益權衡分析 

（詳填表說明二） 
（衡量公開所欲增進之公共利益與不公開所

欲保護之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等法益之衡

平性。） 

□議題全部屬高度個人隱私

或營業秘密 

□議題部分屬高度個人隱私

或營業秘密 

■議題未涉及高度個人隱私

或營業秘密（無須寫理由

說明） 

理由說明： 
（勾選全部或部分屬高度個人

隱私或營業秘密，請詳細說明

會議議題之內容或性質） 
 



經上開標準自評

之會議過程公開

等級 

1.□完整公開(3項標準皆符合可/需公開) 

（自評標準例示：法無明文不能公開、議題全部或部分屬社會高度關注或重

大爭議且議題未涉及高度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 

2.□部分公開(此須明確寫出哪些議程類型可公開、哪些不可) 

2-1□原則公開、例外不公開 

（自評標準例示：法無明文不能公開、議題部分屬社會高度關注或重大爭

議且議題大部分未涉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 

2-2■原則不公開、例外公開 

（視議案性質經主席同意者可公開，其餘不公開） 

3.□不予公開(此須確定是否相關法令已清楚明訂不能公開或

已釐清所有開會討論議程均涉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 

（自評標準例示：法明文不能公開或議題全部屬高度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 

任務編組公開透明措施 

一、會議資料公開 

是否公開委員名單 
■是 公開網址 

https://www-
ws.gov.taipei/001/Upload/305/r
elfile/11573/338432/3bb3d886-
dc66-4900-a62a-
45b49a69f0e6.pdf 

□否 不公開理由  

是否公開會議資料 

□是 公開網址  

■否 不公開理由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議會議資料，屬於政

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內部

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

業，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
限制公開。 

是否公開會議紀錄 
■是 公開網址 

https://land.gov.taipei/News_Co
ntent.aspx?n=278CB10A9E1D09
A3& 
sms=366B815F64FC1142&s=BBB
6C3B075A6516A 

□否 不公開理由  



會議紀錄公開形式 

■共識決之決議  

□委員發言摘要  

□會議過程之逐字稿 

二、會議過程公開 

會議過程是否直播 

□是 直播管道 （例如：臉書、機關官網、

YouTube等） 

■否 不直播理由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議事項，屬於政府機

關作成意思決定內部單位

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
第1項第3款規定，應限制
公開。 

會議過程是否錄音 

（詳填表說明三） 

■是 
錄音 

是否公開 

□是（網址：） 

■否，但可依規定申請。 

□否 不錄音理由  

會議過程是否錄影 

□是 
錄影 

是否公開 

□是（網址：） 

□否，但可依規定申請。 

■否 不錄影理由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議事項，屬於政府機

關作成意思決定內部單位

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

第1項第3款規定，應限制

公開。 

是否開放旁聽 

□是 
旁聽是否可錄音

或錄影 

□是（依循法規名稱：） 
□需經主席同意（依循法
規名稱：） 
□否 

■否 
不開放 

旁聽理由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議事項，屬於政府機

關作成意思決定內部單位

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

第1項第3款規定，應限制

公開。故本會會議原則不

開放旁聽。 

是否有上開以外之方式開

放會議過程 

（詳填表說明四） 

是(依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會議作業規範

第5點規定，得視議案性質開放允許媒體記者列席旁

聽。) 

承辦 核稿 決行 

  （本表請由機關首長親自核定） 

填表說明 

一、 任務編組屬性定義： 

（一） 提供意見諮詢：會議相關決議僅供機關形成政策之參考。 

（二） 政策或計畫審議：會議屬政策或計畫審議，且依會議所依循之法令，會

議決議（或委員之意見）對於政策有一定之拘束力（例如：文資、都審

等府級任務編組）。 

二、 本欄選項所稱「高度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係指不公開所欲保護之個人隱

私或營業秘密顯著高於公開所欲增進之公共利益。 

三、 任務編組屬性為「政策或計畫審議」，會議過程應「錄音」，至錄音電子檔

是否公開於網站上，或僅供依規定申請使用，得由機關依據實際情況決

定。 

四、 其他形式開放會議過程，例如：文播、媒體採訪、媒體直播等。 

五、 本表應由機關首長親自核定，且送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備查。表件項

目內容如需調整變更，應依循「府級任務編組公開透明屬性變更機制」辦

理。 

六、 本表請附隨該任務編組設置要點訂修時一併檢附，並經簽奉核定。 

 


